关于我院2025年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通知

各位老师：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专任教师聘期任务与考核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华师〔2020〕166号）、《华南师范大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华师党委〔2021〕50号）、《华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考核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华师党委〔2021〕51号）、《华南师范大学辅导员考核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华师党委〔2021〕52号）、《华南师范大学辅系列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华师党委〔2021〕53号）等文件规定，遵照学校《关于做好2025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结合学院实际工作安排，现就开展2025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一）年度考核

考核对象为本校全职在岗的教职员工，人员类型包括事业编制人员（含汕尾事业编制人员）、参编人员、南海一聘人员、汕尾员额制人员、长聘人员、预聘制人员、一类青年英才、二类青年英才和博士后（不含企业博士后）等，名单详见附件0所示。

（二）聘期考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在职在岗的教职工，主要包括专任教师、党政领导干部、行政管理人员、辅导员、辅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名单详见附件0所示。
二、考核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党政班子成员）

组长：陈道华

成员：朱诗亮、吴先球、颜辉、薛正远、王丰

秘书：吴泳波

（二）考核评价工作小组（包括位班子成员、学术分委员会负责人、工会主席和教师代表等人员）

组长：陈道华
成员：朱诗亮、吴先球、颜辉、薛正远、王丰、王瑞强、邵志刚、李丰果、俞开智、许桂清、陈溢杭、艾保全、张丹伟、周少娜、曾育锋、姜小芳、吴泳波

（三）初审小组 

组长：邵志刚

成员：吴泳波、李聪鹏、曹嘉琪、柯云

三、考核优秀等次比例
（一）年度考核优秀及先进个人名额分配

根据学校分配，我院2025年度考核优秀名额为18人，先进个人名额为6人。各系所中心初步推荐名额如下表所示：

   表1  各系所中心分组拟推荐考核优秀候选人名额分配
	系所中心
	分组
	召集人
	推荐考核优秀候选人数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22人）
	1组
	张丹伟
	4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31人）
	2组
	王瑞强
	6

	理论物理研究所（16人）
	3 组
	艾保全
	3

	现代光学研究所（12人）
	4组
	陈溢杭
	2

	物理教育研究所（15人）
	5组
	周少娜
	3

	学生工作办公室（7人）（辅导员）
	6组
	李染梦
	1

	学院办公室（8人）（行政管理人员）
	7组
	吴泳波
	1

	辅系列专业技术人员（7人）（实验管理中心）
	8组
	曾育锋
	1


注：教学科研人员每年须为全日制本科生开设一门不低于2学分的理论课或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凡未按照要求开设的，年度考核原则上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四、考核流程

1.教学科研人员（含专任教师、处于引进协议期的引进人才、青年英才、博士后和预聘制教学科研人员）

（1）个人自评。个人认真梳理一年工作业绩和表现，登录“综合服务平台--人事综合门户--年度考核（在编、参编、青年人才）”模块填写年度总结，

（2）基层单位评议。由系所中心组织教师述职，述职后进行评议并推荐各层次优秀候选人至学院同行评议组，并同时以系所为单位提交“附件4年度课堂教学工作量汇总表”电子版，所有类型的教学科研人员均需填报。

（3）学院同行互评。学院组织各层次人员进行同行交叉互评。重点考察“人才培养”和“公共服务”任务的完成情况，适当兼顾“科学研究”任务进展情况。评议结果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各同行评议组根据评议结果推荐优秀候选人及相应得票（得票/总有效票），该分数占综合评定分数的50%。

（4）考核评价小组评议。考核评价工作小组在个人自评、同行互评基础上，就每一名教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公共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评议，提出评议意见，形成考核等次建议。对优秀候选人进行投票，得票/总有效票*50为小组评议分数。综合评定分数=同行互评分数+小组评议分数。由高到低排序确定15名考核优秀教师。

（5）院长评定。由学院院长与党委书记商量，并经党政联席会讨论，形成最终评定意见。

（6）结果公示。教师年度考核材料和年度考核结果应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7）申诉复核。教师个人对学院评定意见不服，可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由学院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小组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审评议，与院长商议形成最终评定意见。

2.党政领导干部

以岗位职责任务以及工作标准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名单详见附件0。

（1）个人自评。个人认真梳理一年工作业绩和表现，登录“综合服务平台--人事综合门户--年度考核（在编、参编、青年人才）”模块填写年度总结。

（2）述职述廉。党政领导干部（含党政领导干部、纳入专任教师考核的教学科研单位行政副职）在年度考核时需同步开展述职述廉工作，并报告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述职述廉内容及要求详见《述职述廉内容及要求》（附件1）。
（3）基层测评。由学院所有教职员工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基层测评。基层测评时统一使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基层测评表》（附件2）。

3.行政管理人员、辅系列专业技术人员

以聘用合同约定学院安排的岗位职责任务以及工作标准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等情况。名单详见附件0。

个人自评。个人认真梳理一年工作业绩和表现，登录“综合服务平台--人事综合门户--年度考核（在编、参编、青年人才）”模块填写年度总结。

个人述职与领导测评。由学院办公室及实验中心组织述职，领导班子成员在个人述职的基础上对考核对象表现作出评价。 领导测评时参考使用《行政、教辅、辅导员及工勤人员年度考核领导测评表》（附件3），占综合评定分数40%。

（3）基层测评。行政管理人员与辅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基层测评范围为学院所有教职员工。基层测评时参考使用《行政、教辅、辅导员及工勤人员年度考核基层测评表》（附件3），占综合评定分数60%。

（4）小组评议。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小组在个人自评、基层测评、领导测评基础上，对考核对象年度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评议，综合评定分数=基层测评分数+领导测评分数，形成考核等次建议，由高到低排序确定1名考核优秀教辅人员及1名优秀行政管理人员。

（5）班子评定。领导班子在综合考核对象个人自评、基层测评、领导测评、小组评议的基础上，经党政联席会务会议研究决定，形成最终评定意见。

（6）公示复核。考核对象年度考核结果在二级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考核对象对二级单位评定意见不服的，可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由二级单位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小组进行复审评议，形成最终评定意见。

4.辅导员

以聘用合同约定和学院安排的岗位职责任务以及工作标准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辅导员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

（1）个人自评。个人认真梳理一年工作业绩和表现，登录“综合服务平台--人事综合门户--年度考核（在编、参编、青年人才）”模块填写年度总结。

（2）学生测评。由学工办组织考核对象所负责年级学生对考核对象进行工作评价。所得分数占30%。

（3）个人述职与领导测评。领导班子成员在个人述职的基础上对考核对象表现作出评价。所得分数占40%。

（4）同行测评。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组织全体辅导员互相开展工作评价。所得分数占30%。

以上测评均参考附件3辅导员年度考核测评表。

（5）小组评议。二级单位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小组在个人自评、学生测评、领导测评和同行测评的基础上，并与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沟通，对每一名辅导员年度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评议，作出评定结果，形成考核等次建议，确定1名优秀辅导员。

（6）班子评定。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在综合辅导员个人自评、学生测评、领导测评、同行测评和小组评议的基础上，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形成最终评定意见，并同时抄报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7）公示复核。辅导员考核结果在二级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辅导员对二级单位评定意见不服的，可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由二级单位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小组进行复审评议，形成最终评定意见。

五、先进个人申报要求
1.申报范围：先进个人候选人须在当年度考核优秀等次的人员中产生。

分类评选：按六个系列分类评选（人才培养工作先进个人、科学研究工作先进个人、公共服务工作先进个人、行政管理工作先进个人、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教辅工作先进个人）。

2.申报要求：

（1）各系列先进个人奖项的申报应严格对岗申报。其中，教学科研人员对应申报人才培养工作先进个人、科学研究工作先进个人或公共服务工作先进个人，行政管理人员对应申报行政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辅导员对应申报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辅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对应申报教辅工作先进个人，工勤人员对应申报工勤工作先进个人。

（2）各系列先进个人奖项的申报应严格遵循业绩优先原则，强化岗位贡献，淡化资历身份。其中，申报人才培养工作先进个人的人员，本年度须讲授本科生课程，本科生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成绩至少有一门90分以上；申报科学研究工作先进个人的人员，本年度至少有一项高显示度科研业绩。

申报人需填写《先进个人申报表》及相关业绩登记表，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六、工作安排及材料要求
（一）2026年1月14日前考核准备工作
个人填报：登录“综合服务平台--人事综合门户--年度考核（在编、参编、青年人才）”模块填写年度总结并提交，同时填报附件4：年度课堂教学工作量汇总表（仅限附件0中专任教师填写），电子版发各自研究所汇总。

（二）2026年1月14日前各系所中心完成年度考核、年终评优推荐。并汇总《年度课堂教学工作量汇总表》（附件4）电子版
（二）2026年1月15日下午1点
学院组织民主测评大会，进行基层测评和同行交叉互评（正高评副高与中级、中级与副高评正高）。

（三）2026年1月15日下午
考核评价工作小组会议，进行年度测评及审议推荐考核结果。

（四）2026年1月19日

党政联席会确定最终考核结果及先进候选人。

（五）2026年1月19日
完成所有年度考核及聘期考核材料的整理报送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七、其他说明

考核过程中，如有特殊情况（如外派、挂职、病假、产假等），需提前向学院考核评价工作小组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对于弄虚作假或考核不严的个人，学院将严肃处理，并取消相关个人的评优资格。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学院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物理学院

2026年1月7日

附件：

附件0:需参加考核人员明细清单

附件1:述职述廉内容及要求

附件2: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基层测评表

附件3:各类人员各类测评汇总表

附件4：年度课堂教学工作量汇总表

附件5：年度考核测评得分汇总表

附件6：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

附件7：先进个人推荐表

